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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广东省医疗美容共用项目 

暨激光美容与微创注射美容技术专场培训的通知 

各有关医疗机构: 

为促进激光美容及注射美容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实现美容技术的分级质量管理，规

范医疗美容从业人员的诊疗行为和保障患者安全，我会定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12 月

16-19 日分别举办医疗美容公用技术暨激光美容技术与注射美容技术专场培训。届时将

邀请我省医疗美容专业领域的权威专家做专题演讲，欢迎省内外从事或拟从事医疗美容

外科、美容皮肤、美容口腔和美容中医的临床医师以及护技人员踊跃参会。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与师资 

1.激光美容技术培训内容：系列美容激光及强脉冲光（光子）的工作原理及临床应

用：激光在皮肤色素性病变、血管性病变、毛发增多及面部年轻化、皮肤重建及疤痕治

疗的临床应用；激光在问题皮肤（痤疮、黄褐斑、敏感性肌肤）的治疗；激光在形体塑

造的治疗作用及应用；激光治疗的常见并发症、处理及预防；激光美容术后的皮肤护理。 

2.注射美容技术培训内容：包括面部应用解剖、面部相关部位注射技巧、注射美容

并发症诊断与治疗、微整形与注射美容、肉毒素注射美容以及透明质酸注射美容微创技

术的规范化应用与并发症的防治等。 

3.培训师资及教材：培训师资主要由广东省医疗美容和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组成，

包括胡志奇、李勤、杨斌、陈平、董秀芹、郭庆、苑凯华、齐向东、李虹、姜平、秦建增、

鲁峰、孙中生、李东霓、高凯等。本次培训使用“广东省医疗美容医师培训教材系列丛

书”之《美容技术》分册，注册人员现场发放，其余《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美容

口腔》和《美容中医》分册需购买，购买须知详见附件。 

4.具体安排如下表： 

课程表:于会前 1-2 周挂省医学会网/综合评审/医疗美容栏目，请查看。 

     

培训类别 9 月 1-4 日：激光美容班 12 月 16-19 日：注射美容班 

报到时间 1 日（周四）下午 13:30-21:00 16 日（周五）下午 13:30-21:00 

培训时间 2-3 日(周五-周六 )8:15-16:00 17-18 日(周六-周日 )8:15-16:00 

考试时间 3 日（周六）下午 16:00-17:30 18 日（周日）下午 16:00-17:30 

现场培训 4 日（周日）9:00-12:00 地点 

    军区总医院、省皮防所等 

19 日 9:00-12:00 地点 

   南方医院、中山医院等 



    二、培训对象 

已开展或拟开展上述技术的公立医院、民营美容机构的美容外科、皮肤、口腔、中

医临床医生及协助医疗美容技术操作的护技人员等，包括整形或美容外科、口腔科、皮

肤科、中医科及其他开展医疗美容项目的烧伤整形、眼耳鼻喉、颌面外、激光、中医皮

肤、针灸、推拿等专业。 

    三、培训须知 

1.会务费：理论培训 2 天+现场培训半天共 2 天半，会务费 1500 元/人 (含培训费、

教材、考试和改卷、证书与资料、中午盒饭费、茶歇等) 。个人如同时申报 2 项技术则

收取 2500 元。住宿费：东山宾馆 250 元/天/床（含早、晚自助餐），食宿统一安排，费

用回单位报销。 

支付方式：可采用现金、刷卡或汇款缴费，收款单位/开户名：广东省医学会；汇款单

注明“评审部美容培训会”；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广州惠福西路支行；账号：740657738085；

汇款查询及开具发票请联系财务部 020-81845767。 

2.凡注册学员授予省级 I 类学分 8 分（项目编号：2016481502002），考试合格者

颁发合格证书（快递至医务部门）。 

3.报名方式：登录广东省医学会网站 http://www.gdma.cc，在综合评审/医疗美容

栏下载通知及附件。 报名回执电子表格及学员的职称证和执业证书复印件（需加盖现任

职单位人事或医务部门公章，初级职称学员提交执业证书）图片，由医务部门统一汇总

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前发至邮箱 gdmapsb@163.com。如提前汇款，请扫描汇款凭证与注册

名单一同发至邮箱。现场报到学员可现场提交以上资料。 

（请准确填写回执内容，以免影响培训证书的发放）。 

联 系 人： 李  虹、邱森玲等 

联系方式：邱森玲、陈少威 020-81861521；李  冰、邓国娜 020-81906073； 

罗  玲、姚苗苗 020-81863951。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进步里 2号广东省医学会六楼医学评审部 

附    件：广东省医疗美容从业人员培训购书及报名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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